
法人人格权及其损害赔偿

关 今 华

二十世纪 以后
,

人格权作为民事主体的一项与人格密不可分的精神方面的基本权利
, 已

在现代侵权行为法中独立形成
。

我国民法通则正式确立了保护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

至今 , 法学界对公民精神损 害说似无异议
,
唯持

“

法人无精神损害可言
”

者
,

不乏其人① 。

当

然
, “

法人精神损害
”
是个新而疑难的问题

。

本文拟就法人人格权的形成及其概念
、

法人是

否存在
“

精神
”

和法人人格损害与损害赔偿 的一些问题
,

提出浅见
。

一
、

法人人格权制 度法律特征

在资本主义社会
,

法人 的概念最终确立并予 以定义化
,

而且实现 了真正的人格化
。

法人制

度的确立是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
, 从而在法律上确认法人为 民事权利主体和义务主

体资格
。

根据法人具有人格化的特征
,

可以树 立一个新 的法人概念
: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
,

法人

是并重维护其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的
“
少、格体

” ,

也就是法人是
“

经济实体
”

与
“

精神实体
”

相统一 的
“

人格体
” ② 。

国外理论界有人把资产阶级民法中法人称为
“

精神上
”
的 人⑧ ,

这个

概念比通常把法人称为
“

拟制的人
”

具有更积极意义
,

它表示法人人格具有精神上的属性
,

摈弃了传统民法认为
“
法人没有精神而言

”

的见解
。

从静态方面看
,
法人依法享 有 的 财 产

利益是其参与经济活动的保障
。

从动态方面看
,
法人依法享有的人格权

,
保障其在民事活动

中具有意志决定和行为的自由以及实现各种精神利益的完整
。

因此
,

从法律技术上看
, 不法

侵害法人的行为
, 不论是造成财产损害还是人格损害

,

都可以在财产上进行相对的评价
,

受害

人可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
。

这样
,

在现代民法 中
, 法人人格权

、

法人人格损害和法人人格损

害赔偿请求权
, 可以形成一套明确的法人人格权法律制度

。

该制度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

1
.

法人人格权从
“

法人人身权
”

( 准确提法应是
“
法人人格体

”

) 中分离出来
,
使法人人格

权与法人财产权成为法人的两项基本权利
,
并且置于并列

、

同等重要的地位
。 2

.

对法人人格

权的损害既会造成财产损害
,

又会造成非财产损害
, 因此对法人损害也具有了非财产属性

,

非财产属性就是属于精神形态范畴
。 3

.

既然存在法人人格损害
,
就必然具有相对 戍的 人 格

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产生
。

因此
,

法人人格损害赔偿成为一种独立的请求
,

满足 了法人进一步

发展和法人人格完善的需要
。

对法人人格损害的赔偿
,

不仅适用于侵害法人人格权造成物质

损害的情形
,
而且适用于侵害法人人格造成非财产损害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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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法人的人格损害与精神损害

法人的人格权是以与法人财产利益相对应的法人人格利益为基础的
、

与法人人格密不可

分的精神方面的权利
。

法人财产权是以财产利益为基础
, 因此法人财产权的客体是民法所保

护的法人实体在经济关系巾所享有的各种物质利益的静态形态
。

而法人人格权是 以 法 人 的

人格利益为基础的
, 因此法人人格权客体是指民法所保护的法人实体在社会关系中所享有的

法人意志自由和精神利益完整性的动态形态
。

具体地说
,
法人人格权是社会形态

、

意志形态

和精神形态三个方 面形态构成的
。

一是社会形态
。

法人人格利益的社会形态是法人在社会活动中与周围环 境
、

周 围 他 人

他事的关系所产生的
, 它同法人人格权的类型化密切相关

, 因而法人的社会形态在法律上表

现为法人名称
、

名誉
、

荣誉以及其他关系
,
还表现为法人在社会活动中已经得到 的发 展 条

件
、

机会等
。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法人享有的名称
、

名誉
、

荣誉等人格利益
, 正是适合中国社会

环境
、

表现出法人在法律上所享有的人格方面的社会形态
。

法人社会形态的人格利益受到损

害时
,

一般不会导致法人丧失其民事行为能力
, 主要是法人与社会中各种组织及他人建立起

来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
,
导致法人得不到社会的应有的支持

, 不能更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法定

权利夕
结果丧失了法人发展自己的优越条件和种种 良机

, 限制了法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活动

能力 , 甚至导致法人破产
、

解体
。

二是意志形态
。

法人意志是法人联合体中每个成员的个人意志经统一后形成 的 共 同 意

志
。

法人意志形态是确立法人 目的时直接形成的
,
有时可能是由法人社会形态衍生出来的

。

它包括法人的意志决定
、

应变能力
,

社会适应能力
,
行为能力 自由程度

,
法人机关和代表人

的决策能力和领导水平等
。

法人的意志形态决定了法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不是作为某些个体

的简单总和进行活动
,

而是作为统一的
“
法律人格体

” ,

作为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主体开展民

事 活动
。

其中法人机关和代表人的意志是极其重要 的
, 他们的意志被解释为全休参加者的共

同意志
,

他们执行法人意志往往体现 了整个法人的物质利益和人格利益
,

因此法人机关和代表

的意志形态具有决定的意义
。

当法人意志形态受到损害时
, 可能影响法人宗旨的实现

,
破坏

法人意志的执行
,
削弱法人机关和代表人的决策能力

、

应变能力和领导能力
,
最终导致法人

丧失行为能力
。

三是精神形态
。

民法上精神与哲学上精神并非等同
。

哲学上
, “

精神
”

是相对于物质而言
,

它是以物质为基础产生出米的
,

表示意识形态方面的现象
,

它带有主观性
。

这种精神
,

对公民是

指公民的思维意识
,

对法人是指 以自然人意识为基础而集合起来的法人
“
意识

” 。

而民法上

的 “
精神

” ,

并非全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现象
, 它具有一定的实在内容

,
因而表现 出 一 定 的

客观性
。

理论界有人把民法上的精神内容称为
“

精神实体
” 。

不但有公民精神实 体
·

,
还 有 法

人精神实体
。

所谓精神实体实际上指精神形态
。

法人的精神形态与自然人的精神形态并不相

同
。

自然人的精神形态是以具有生命机能的自然人的生物形态和心理形态为基础发生的
,
所

以公民具有思维
、

意识
、

感情等具体的精神属性
。

法人精神形态是基于法人的社会形态和意

志形态 l耐发生的
,

特殊情况下
一

可能是组成法人的每个成员 ` 自然人 ) 具体精神的抽象概括
。

不

管怎样
, }

一

卜l于法人不具备生命机能
,

因而法人精神形态在整体上总是抽象的
、

概括的
。

法人

的精神形态表现有
:

法人的精神风貌 ( 如厂纪风貌 )
、

工作作风
、

生产情绪
、

服务态度
、

职业

道德
、

对内每个成员的满足感
、

对外社会上人们的信任感
, 还包括法人社会形态上所体现出



来的法人名称
、

名誉
、

荣誉等各种精神利益等等
。

这些精神形态表观上是抽象的
, 而实质上

却体现了法人精神的真实存在
。

对法人精神形态的损害
,
对 内会影响法人机关及其代表人和

全体工作人员的工作情绪
,
对外会丑化法人在社会上形象

。

抽象地说
,
所谓法人人格权客体就是由这三种形态的人格利益所构成的

。

当法人人格权

受侵害时
,
有时几种人格利益的损害会同时发生

,
有时会单独发生

。

不管如何
, 只要一种人

格利益遭到损害
,
都构成对法人人格权损害

。

损害的后果
, 既会造成财产上损失

, 又会造成

非财产上损失
,
有时两种损失同时发生

。

如法人某种具体人格利益 ( 例如信誉 ) 受到损害
,

造成产品积压不好销售
, 己经成立的合同被中止

、

终止
,
合格的产品被退货

,
这些法人财产

上损失
:
有直接物质损失

,
大多是间接物质损失

。

有时当法人人格权受损害时
, 虽 然 没 有

遭到财产上损失
,
但会遭到非财产上损失

,
如某法人优质产 品称号受到诽谤

,
良好的信誉受

到贬低
,
影响法人续续发展

,
某法人名称被冒用 影响法人的形象等

。

这些非财产上损失与法

人所享有的精神利益息息相关
,
故此

,
笔者认为

, 不法侵害法人的名称
、

名誉
、

荣誉
、

秘密

等人格利益造成法人非财产损害
,
便构成对法人精神损害

。

法人精神损害概念成立依据有
:

1
.

从整体看
,

法人既从事物质生产
,

又从事精神生产
。

所以
,

民法所确 立的法人权利
,
就应

该与人类的两种生产相适应
。

法人的财产权
,
是为维持法人物质生产服务的 , 而法人的人格

权
,
是为维护法人精神生产服务的

。

现代侵权行为法重视对法人财产权和人格权分别予以保

护 ,
从某种程度上说

, 可以从维护人类社会所必需的两种生产这一大目标出发的
。

不法侵害

法人人格权
,
势必或多或少彭响了法人正常的精神生产的进程

,

构成了对法人精 神 生 产 的

损害
。

2
.

法人具有抽象的精神
、

猜神利益和精神权利
。

当我们分析法人的人格权客体之一精神

形态时
,
看出法人具有

”

精神
” ,

尽管其具体形态与公民的精神有所不同
,
却是客 观存 在

的
。

随着现代浸权行为法理论的深入研究
,
理论界有人提出

“

法人也有其名称
、

信誉等精神

利益
” ① 。

这样可以把法人所享有的具体人格利益解释为精神利益
。

在某些部门法中
,
法人

所享有的人格权被立法上升为精神权利
。

在版权法领域
,
如在伯尔尼公约的英文文本和大多

数英语国家的版权法中
,
把著作权人享有的人格权称之 为

”

精神权利
”

( M or al Ri g ht )
。

法人可作为著作权主体已为一些国家立法所确认
。

法人依法享有的著作人格权可称之为著作

精神权
。

如我国在著作权法第 9条规定
,
著作权人包括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

。

可见法人
、

法人单位依法可享有著作精神权
。

不法损害法人精神利益或精神权利者
, 可成立法人精神损

害
。

3
.

在民法理论上
,
将不法致人

“

非财产损害
”

的行为
,

称之为
“

精神损害
” 。 1 9 0 0年德 国

民法典最早提出了
“

非财产财害
”

概念 ( 第 8 47 条 )
, 学理上称之为

“

精神损害
” 。

在非法典

化的英美法系国家中
,

如英国在判例法中直接采用
“

精神损害 ( 赔偿 )
”

概念
:
当对公民精神

饭害进行定义时
,
理论界并无异议

, 因为该定义具备了两个基本条件
: 一是公民具有精神属

性 , 二是侵害公民人格权会导致
“
非财产损害

” 。

那么
,
把公民精神损害推及到法人精神损

害时
,
是否也具备丁定义的两个基本条件呢 2 即一是法人具有精神属性 , 二是 仗害去人人格

权也会产生
“

非财产损害
” 。

笔者在前文的论述中肯定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

① 王启庭
、

王风红
;

在 《 对精神损害赔偿 的探讨 》 . 《 中国法学 》 1 9 90 年第 6期
.



三
、

法人人格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

在理论和实践上
,

对侵害法人人格权该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
,

尚有争议
。

一般的看法是
,

对

侵害法人人格权造成财产损害应予以物质赔偿
, 这易被接受

, 不存异议
, 唯有对法人人格权

造成非财产损害是否可获得赔偿
, 分歧很大

。

否定者主张
:

侵害法人人格权
, 只会造成财产

损害
, 不会造成精神损害

, 因而不存在法人精神损害赔偿间题
。

理由是
:

法人是一种社会组

织,
是法律拟制的人

, 没有生命和精神可言①
。

这种主张在司法界也有影响
, 司法机关仍坚

持
“
法人名誉 ( 权 ) 受侵害的

, 不存在精神抚慰问题
” ② 。

肯定者主张
:

法人人格权受损害

时
,
对造成财产损害的应予赔偿

,
对造成非财产损害的

,
也可以行使物质赔偿的请求权

。

笔者赞同第二种主张
。

既然肯定 了法人存在精神损害
, 那就肯定了法人适用精神损害赔

偿
。 1 9 7 7年修改后的匈牙 利民法典

,
作出了保护法人人格权的新规定 ( 除了保护法人信誉

、

名称权等之外 )
,

如保护法人的经营秘密和业务秘密而不准他人未经许可予以公布或有 其 他

滥用情事
。

理论界提出
, “

如果侵害行为使一个法人在经济往来上受到不利影响
, 侵权行为

人还应该对非财产权上的损害负责赔偿
。

实际上 , 这种非财产权方面的后果
, 可能比财产权

上的损害更为严重
” ⑧

。

在我国
,
确定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原则也是有立法依据的

。

民法通则第 1 20 条第 1款规定
:

“ 公民的姓名权
、

肖像权
、

名誉权
、

荣誉权受到侵害的
,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

恢复名 誉
,
消

除影响
,

赔礼道歉
,

并可 以要求赔偿损失
。 ”

第 2款规定
: “
法人的名称权

、

名誉权
、

荣誉权受到

侵害的
,

适用前款规定
” 。

笔者认为
,

既然第 1款立法精神可作为公民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
,

那么

第 2款为什么不可以作为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呢 ? 在司法实践上
,

对于侵害法人名称权
、

名誉权
、

荣誉权等人格权造成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的
,
人民法院有权判付损害赔偿金或抚

慰金
。

侵害法人人格权造成财产损害可获得损害赔偿的案例如康达医疗保健用 品公司诉西北

工商报社
、

陕西省医疗器械公司侵害法人名誉权纠纷
:
西北工商报社对记者赵平方撰写的批

评稿件
, 未经核实刊登于 1 9 8 8年 3月 18 日的工商报上

,

点名批评康达公司
,

因报道内容 失 实
,

给康达公司名誉造成损害
, 致使有的用户不再向康达公司订货

,
有的用户终止了购销合同

,

康达公司因此遭受 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

省医疗公司对他人反映的情况
, 未经核实

,

随意提供

给报社
,
特别是文章见报后

, 明知康达公司有异议
, 还向报社致函追认所反映情 况 基 本 属

实
,
亦属侵权行为

。

终审法院责令工商报承担非财产性民事责任同时
, 还赔偿康达公司五千

元
, 省医疗公司赔偿一万五千元

。

④

侵害法人人格权造成非财产损害
, 受害人可获得抚慰金的案例如福州鼓风机厂诉莆田二

轻机械厂侵害名称权纠纷
:

原告厂是国家鼓风机定点生产单位
,
产品多次获 部

、

省
、

市 奖

状
,
享有较高声誉

。

被告厂为了打开 自己鼓风机的销路
,
假冒是原告的联营厂

, 非法印刷
、

发放 《 简明目录 》 招徕客户
,
损害原告利益

,
侵犯法人的名称权

, 虽然一时没给原告厂造成

财产损害
,
但被告厂不通过合法的产品竞争途径

, 而采取盗用他人名称来扩大其 产 品 销 售

吕彦
: 《 应当实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 , 《 现代法学 》 1 9 8 8年第 6期

.

最高人民法院 在 1 9 8 8一 1 9 9。年下达 《 关于审理侵 害名誉权案件若千 问题的意 见 》

主张
。

( 匈牙 利 ) 格奥尔格
.

拉 茨
: 《 匈牙 利民法典的修 改 》 ,

《 外国民法资料选编 》

案例发表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9 9。年第 2期
.

的意见稿和修改稿
,

提出这种

②①

,

第 r 2 6一 12 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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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
在社会上造成不 良影响

。

受诉法院针对被告厂在本省范围内发出说明书的损害事实
, 又

不排除流传到外省的可能性
, 经调解

,
被告同意原告的要求

, 在
“

福建 日报
”
和

“
中国机电

报
”
上声明该

“

说明书
”

没有事实依据
,
并予以一千元的赔偿金①

。

这种侵害法人人格权造成非财产损害
,
受害人可获得经济赔偿的观点

, 国内外理论界并

非无人支持
。

如 日本理论界主张
, “

那些无法感受精神痛苦的法人
,
在遭受名誉毁损时

,
有

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 ② 。

我国台湾有的学者主张
, “

非财产上损害尚包括损害被害人之信

用等无形损害
,
对这种无形损害

,
法人可以请求赔偿

” ③ 。

从理论上看
,
法人人格权受到非财产损害可获得物质赔偿

,
叫做

“

人格权物化
” 。

这里

涉及到精神能否变物质的
“

精神价值观
”
间题

。
长期 以来

,
反对

“

精神损害赔偿说
”
的依据

是
“
精神损害不能用价值

、

货币表现来衡量
” ,

现在逐渐被理论研究成果否定 了
。

现代哲学

早就揭示了精神和物质互相转化的内在规律
,
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害也可以互相转化

。

人格权

物化的理论依据还在于
,
人格可以纳入商品化轨道

。

虽然法人的人格利益不象物 质 利 益 那

样可用金钱准确地进行评价
,

因而人格权物化不是绝对适用等价有偿的数量关系
,

但 仍 可 看

作是一种相对的拟制的等价有偿的数量关系
。

具休地说
,

法人人格权物化的科学依 据 表 现 在

以下两个方面
: 其一 ,

当法人人格权被抽象为民法中的权利时
,
体现法人人格权 的 精 神 利

益和物质利益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
这种联系表现在

, 法人人格利益处于稳定安全状态时
,

往往能够转化为物质利益
,
这就是人格利益的物质转化性

,
也就是说

,
人格利益在一定条件

下能够为法人带来物质价值
,
使财产增值

。

其二
,
法人人格损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在法律

上都表现出为受害法人支付一定的财产
,

但二者本质有所不同
。

一般地说
,

补偿物质损害的财

产是法人本身物质利益所拥有的直接或间接形式的经济价值
, 因而财产损害只要求侵害人的

赔偿就可以恢复
。

而补偿人格损害并不是人格利益本身所拥有的经济价值
,
对这 种 补 偿 只

不过是一种手段
。

在受害法人的配合下
,
建立一定的物质基础

,
在一定时间里

,
经 历 了 一

个物质参与过程
,
才能使法人的人格损害或精神损害尽快得到恢复

。

可以说
,
法人积极配合

行为中
,
其时间的花费和物质参与过程 ( 人力物力消耗 )

,
都使受害法人支付一定的财产

,

这就是人格损害恢复的物质性
。

也就是说法人人格损害的恢复必须求助于物质的帮助
。

综上可见
, 法人人格损害赔偿和法人精神损害赔偿是有科学依据的

,
它符合法人制度进

一步健全的社会实践的需要
, 同时把法人人格权保护纳入现代侵权行为法的运行轨道

,
从而

表明,
在法律技术的帮助下

,
法人的人格权物化完全可以实现

。

目前
, `

在我国
, 应审判实务 的需要

, 为 了解决侵害法人的名称权
、

名誉权和荣誉权的人

格损害赔偿间题
,
不妨借鉴公民人格损害赔偿的做法

:

一靠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 , 二靠法律

技术
、

司法解释的进一步完善; 三靠国内外理论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帮助
,
逐步解决法人

人格损害赔偿的诸多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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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 完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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